附件1

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

与推广应用项目入库储备申报指南

一、政策目标
支持企业加快研制符合省级以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要求的装备产品，并实现推广应用，引导我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我省重大技术装备广泛应用，提升我省重大技术装备水平。
二、支持对象、方式和标准
对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和《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要求的装备产品，且已实现销售后对研制企业实行事后奖补，原则上按单台（套）装备产品售价（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产品销售额，不含税下同）的30%给予奖励，其中成套装备最低奖补90万元，单台装备最低奖补45万元，总成或核心部件首批次合同金额最低奖补30万元。具体奖补标准按照粤工信规字〔2021〕3号文第九条规定执行。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是在广东省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

（二）申报产品必须符合省级以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最末级目录相对应的产品领域，且已实现销售（申报产品的最终用户单位和申报单位应不存在股权关系）。

申报产品必须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核心技术为已授权发明专利，不得为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内容必须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密切相关）。 

（四）装备产品的自主化率必须达到70%以上，即装备产品中采购进口以及国外品牌在国内生产制造的设备、零部件及系统价值量（不含税）占整套装备价值量（不含税）的比例不高于30%。
（五）同一申报单位申报多个产品或系列产品的，所用专利应不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每个装备产品应有重大技术创新（同一单位申报入库储备项目数量不限，原则上省级财政每年仅安排支持同一申报单位一个项目）。
（六）申报单位近5年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不存在失信行为（以信用中国网https://credit.gd.gov.cn查询结果为准），在专项资金管理、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完成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项目验收的情况。对应办理节能审查而未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或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的项目，以及淘汰类和落后产能项目均不予以支持。
四、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其他申报材料。

1.项目承诺书。应包括材料真实性、近5年来在专项资金申报、管理、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未重复申报等内容。

2.项目申请表（可参考附件1-1，各地可结合实际自行设计）。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4.装备研制企业和用户在2024年6月7日之后2025年12月31日之前签订的销售合同（包含技术合同，如无单独技术合同，则应提供能够反映装备技术要求、核心技术参数的佐证材料）复印件。
5.申报产品销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及相应的银行到账凭证复印件。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或装备产品为出口产品的，可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中所列装备产品名称应与申报装备产品名称一致（如不一致应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发票内容为外文的，需翻译成中文）。申报产品发货单、客户收货签收单、安装调试后的装备验收单等材料。

6.与申报产品直接对应的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以及发明专利内容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的关联性说明。    
7.与销售合同对应的装备产品实际用户使用报告复印件。

8.装备产品彩色照片（包括设备全貌和铭牌）。

9.省级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2024年度或之后出具的规范性、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应加盖“CMA”或“CAL”或“CNAS”等省级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标识），对目录要求的全部性能技术参数进行检测，且检测结果符合要求（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等装备产品应提供行业内公认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为外文的，需翻译成中文。出具检测报告所发生费用的发票复印件和现场检测的照片或视频佐证材料，同时提供检测机构资质及相关介绍（包括检测机构资质说明，检测许可范围等）。

10.2024年度或之后出具的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密切对应的技术查新报告复印件，或其他可说明装备产品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的其他材料（新产品鉴定材料、科技成果评价材料等）。
11.装备产品立项和研发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含立项报告、研发过程、研发经费支出等内容）。   
12.装备产品需填报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清单（附件1-2）和所有进口以及采购国外品牌在国内生产制造的设备、零部件及系统明细表（附件1-3），并提供进口以及采购国外品牌在国内生产制造的设备、零部件及系统的购买合同、发票等证明材料。

13.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1-4）。

14.申报产品不得存在关联交易，不得虚报产品价格，并签署价格真实性承诺函。

15.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包含经办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文件（当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时）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当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时）。
申报材料统一采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必须编制页码、目录，装订成册（胶装），加盖公章（含骑缝章）。提供复印件的，要注明“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负责”相关字样。若申报材料中存在字迹模糊、无法辨别的内容，其责任及后果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

五、有关说明事项

（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工业和信息化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或《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的最末级目录相对应的已实现销售的首台（套，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装备产品。“首批次”装备是指用户首次使用的同品种、同技术规格参数、同批签订合同、同批生产交付的零部件装备产品。

（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资金仅对实现首台（套，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销售的装备产品进行奖补，以前年度已奖补的最末级目录相对应的产品，今年不再申报（已奖补目录汇总表见附件1-5）。同一最末级目录相对应的产品，同一地市只能推荐首台（套，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的项目入库。
（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管理实施细则》（粤工信规字〔2021〕3号）、《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等文件可登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众网查阅（http://gdii.gd.gov.cn/zxzb3257/content/post_4437877.html）。
（四）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是指为促进预算科学精准编制和规范高效执行，对预算项目的提前研究谋划、评审论证、入库储备、排序优选等工作进行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的数据库。企业可根据要求自愿申请入库，项目入库不等同于承诺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五）获得资金补助的单位应积极配合后续项目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审计等工作。发现在资金申报和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1-1. 项目申请表

1-2. 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清单

1-3. 所有进口设备、零部件及系统明细表

      1-4.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1-5. 已奖补目录汇总表
附件1-1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
项目申请表

	企业名称
	　
	申报产品名称
	　

	企业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联系人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上一年主营收入及研发费用情况
	主营收入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占主营收入比例（％）

	
	　
	　
	　

	申请的首台（套）装备产品销售情况
	对应目录级别

(国家级/省级)
	
	申报产品单位(套/台/批)
	
	成套产品自主化率(%)
	

	
	对应目录

编号
	
	对应目录

产品名称
	

	
	申报产品的

生产制造地
	

	
	性能技术参数（与目录进行一一对比）
	目录列明参数
	申报产品参数

	
	
	1.
	1.

	
	
	2.
	2.

	
	
	……
	……

	
	产品对应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1.
	
	

	
	
	……
	
	

	
	购买装备的用户名称
	

	
	销售合同签订时间
	

	
	发票开具时间
	

	
	单台（套）/首批次产品销售价格(万元)
	

	申报单位和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企业概况，申报产品介绍，不少于500字）

	申报单位承诺
	    承诺对本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工信部门审核意见
	  

                             工信部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2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中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清单

	序号
	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系统名称
	数量
	设备品牌
	类型（自主研发/采购国产/进口）

	1
	
	
	
	

	2
	
	
	
	

	3
	
	
	
	

	……
	
	
	
	


填表说明：“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系统名称”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或《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的最末级目录的编号、产品分类及名称填报。

附件1-3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中所有进口设备、零部件及系统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系统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签订时间
	数量
	合同金额
	占成套装备

价值比例
	发票号码
	品牌
	设备供应商名称

	1
	
	
	
	
	
	
	
	
	

	2
	
	
	
	
	
	
	
	
	

	3
	
	
	
	
	
	
	
	
	

	……
	
	
	
	
	
	
	
	
	

	合计
	
	
	
	
	／
	／
	／


填表说明：“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系统名称”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或《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的最末级目录的编号、产品分类及名称填报。

附件1-4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产出

计划
	总目标
	
	反映项目总产出及质量、成本等内容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项目立项
	　
	　
	

	
	2、
	　
	　
	

	
	……
	　
	　
	

	评价指标
	个性化指标
	计划完成水平
	计划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水平
	实际完成时间
	论证材料及相关依据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数量（项）
	
	
	
	
	

	
	质量指标
	装备产品技术水平（国际/国内/省内领先）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首台（套）装备产品实现销售额（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附件1-5

已奖补目录汇总表

	序号
	目录编号
	产品分类
	项目名称
	奖补年度

	1
	2.2.1
	智能机器人
	光伏电池车间AGV智能搬运系统
	2025

	2
	2.2.11
	智能机器人
	汽车部件积放式自动喷涂生产线
	2025

	3
	3.1.7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制造装备
	液态勃姆石制备系统
	2025

	4
	5.3.3
	电池生产专用装备
	动力电池激光模切卷绕一体机
	2025

	5
	5.3.5
	电池生产专用装备
	锂电芯全自动连线镶接自动化生产线
	2025

	6
	9.2.6
	海洋工程装备
	海上液压打桩锤
	2025

	7
	10.4.5
	其他轻工专用装备
	无机人造石自动生产线
	2025

	8
	12.1.1
	工程机械
	大型旋回破碎筛分成套装备
	2025

	9
	10.2.4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节能型含气饮料生产线
	2026

	10
	10.2.1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两色水性印刷折叠糊箱联动线
	2026

	11
	1.3.1
	工业母机
	磷铜球智能化生产线
	2026

	12
	3.1.5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制造装备
	圆柱形锂电池多功能一体化智能装配生产线
	2026

	13
	5.4.7
	电子专用装备
	华亚AA机
	2026

	14
	1.3.4
	工业母机
	UN3200MGII大型半固态镁合金注射成型机
	2026

	15
	3.1.2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制造装备
	宽体智能锂电材料辊道窑
	2026

	16
	10.2.2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多辊式精密涂布机
	2026

	17
	5.3.4
	电子专用装备
	制片叠片一体机（3C 锂电池切叠一体机）
	2026

	18
	10.3.5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智能注塑工厂中央集成系统
	2026

	19
	10.1.3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衣柜门板自动分拣包装线
	2026

	20
	10.3.3
	新型轻工专用装备
	全自动制管、注肩封膜、拧盖一体机
	2026

	21
	1.1.4
	工业母机
	银特银数控直线导轨复合成型磨床INT-MD3G-6000CNC
	2026

	22
	5.1.2
	电子专用装备
	平板显示屏前道制程在线缺陷检查机（AOI）
	2026

	23
	5.2.1
	电子专用装备
	氮气氛推板隧道排胶烧
结炉
	2026


